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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先生：
反對中央政府干預特區自行立法


「民間人權陣線」是由四十多個民間團體組成，包括關注婦女、勞工、基層、社區、宗教、少數族群等權益的組織。我們成立的目的，是要集合民間力量，促進人權發展。

我們擔心，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立法後，會製造社會的白色恐怖，扼殺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，嚴重威脅到思想、信仰、新聞、言論、文化創作、資訊、學術研究及結社等各種自由，從根本上令香港社會變質。
近年來，中央官員曾多次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發言(見附件)，的確令我們憂慮中央政府沒有緊守港人治港的承諾。另外，特區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指七月立法是與中央達成的共識，更是放棄高度自治和自行立法之舉。

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開宗明義指香港特區「應自行立法」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，特區官員絕不應諮詢中央政府的意見，而中央官員亦不應跟特區官員討論有關議題，因為這是違背了中央政府對港人高度自治的承諾。
假如中央政府不糾正上述錯誤，兩制界線將日益模糊，港人對中央政府堅持一國兩制的信心亦將盡失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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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近年來中央官員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的公開發言

	日期
	官員
	場合
	發言要點

	2001年

3月6日
	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
	港澳全國政協委員聯席會議上
	但是始終還有一些勢力，他們往往製造各種事端，內外勾結，把矛頭指向特區政府、行政長官，指向中央，甚至試圖把香港作為對內地進行顛覆和滲透活動的基地，這方面，在香港表現得更為突出一些，因為香港社會更複雜一些。
《基本法》中間有二十三條，當時在起草的時候，對這問題都經過詳細、反覆的討論，其他條文表決比較容易，這個條文(第二十三條)表決是一句話。一句話表決，這說明比較複雜，看來應該履行《基本法》這一條。具體的事由香港自行立法，這個任務還沒有完成。 

	2002年

2月27日
	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喬曉陽
	在北京接見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
	按照《基本法》規定，特區有義務有責任去就顛覆及叛國罪立法，而且應盡快進行。

	2002年

6月25日
	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
	接受香港一間電視台的訪問
	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立法，「不是限制民主，而是限制反對國家和破壞統一。這些事一般香港人是不會幹的。但是有那麼一個法律，要有幾條明確的東西要清楚，哪些事是能幹的，哪些事是不能。」
希望新法例獲絕大多數港人接受。「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要針對的不是一般港人，也不是在本港居民中愛發牢騷、說怪話的人，而是要針對反對、顛覆中央政府、中國政府的人。不過，港人都要做生意，你怎樣會顛覆呢？」
如何釐定顛覆活動的定義，須由特區政府自行研究，中央是不會插手的。
若本港的法輪功，與外國法輪功組織不斷有聯繫，製造更多問題，將屬違法。

	2002年

10月25日
	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
	在美國休斯頓接受香港一間電台的訪問
	〔被問到有傳媒可能因擔心觸犯「竊取國家機密」的罪名，導致自我審查和影響新聞自由時〕……我看絕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懷疑，因為第廿三條所規定的是很清楚的。但是，有些人非常擔心，是不是他心裏有鬼，或有什麼事，特別擔心。
 我看沒有什麼壓力。二十三條是《基本法》中的第二十三條，《基本法》是大家都贊同的，現在要實行。第一屆政府五年還沒有實行，因為實行要水到渠成，讓大家思想認識一致，應該說沒有施加任何壓力。

程序也很公開的、公正的，就是提出了初步的設想，徵求大家的意見，這個諮詢期也有3個月。 


民間人權陣線成員名單(共42個成員，排名不分先後)
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
民主黨 
香港基督徒學會
香港人權監察
香港人權聯委會
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
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
街坊工友服務處
先驅社
香港職工會聯盟
前
香港專上學生聯會
香港民主發展網絡
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
中國人權香港辦事處
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
香港融樂會
香港記者協會
中國勞工通訊
中國民主黨香港分部
香港民主之聲
四五行動
基督徒學生運動
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
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社關團契
新婦女協進會
民權黨
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
香港政策透視
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
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
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
草根文化中心
葵涌基督徒基層團體
姊妹同志
何秀蘭議員辦事處
香港彩虹
彩虹行動
彩色細胞
牛棚書院
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
紫藤
